2024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（农作物重大

病虫害防控）绩效目标申报表
（2024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4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（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）项目

	自治区主管部门
	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	项目实施期
	2024年

	市县财政部门
	海原县财政局
	市县主管部门
	海原县农业农村局

	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195万元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195万元

	
	      财政拨款
	

	
	      其他资金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支持小麦、玉米、马铃薯等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疫情防控，实施面积不少于13万亩次，重发区域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，新发突发重大农业植物疫情有效处置，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，有力保障粮食安全。

	绩效

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 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面积
	不少于13万亩次

	
	
	质量指标
	防控效果
	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灾

	
	
	
	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
	≥46%

	
	
	时效指标
	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组织实施时效
	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期及时组织实施

	
	效益指标
	成本指标
	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
	不超过市场价格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防灾措施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效果
	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，农作物不出现大范围成灾绝收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有效保持重大病虫害疫情灾情监测预警能力
	病虫害防控期内

	
	满意度指标
	技术指导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满意度
	≥85%


